
 

赣教职成办函〔2021〕37号 

 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省属普通中职学校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、学

籍和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21〕19 号）转发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中等职业学校招生、学

籍和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29日 

（此文件主动公开）










